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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．依据和目的

根据中国民用航空规章《大型飞机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运行

合格审定规则》（ＣＣＡＲ－１２１）第 １２１．４６９ 条“机长的特殊区域、航路

和机场合格要求”及《航空承运人特殊机场的分类标准及运行要

求》（ＡＣ－１２１－ ＦＳ－１７Ｒ２），本通告给出经飞行标准司认定的境内

外特殊机场名单。

２．适用范围

本通告适用于按 ＣＣＡＲ－１２１ 部运行的航空承运人。

３．说明

迄今为止，民航局一共发布了三版关于特殊机场管理的咨询

通告。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首次制定《特殊机场的分类标准及运行

要求》（ＡＣ－１２１－１７），但没有公布特殊机场的具体名单。 ２００９ 年 ４

月 ２ 日，对 ＡＣ－１２１－１７ 进行了第一次修订，主要增加了《特殊机场

明细表》，集中公布了 ５２ 个特殊机场（包括 １４ 个国外特殊机场）

的名单、构成原因、应采取的安全措施。 其后，通过明传电报批复

对特殊机场进行了增减。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７ 日，再次修订下发了《航

空承运人特殊机场的分类标准及运行要求》（ＡＣ－１２１－ＦＳ－１７Ｒ２），

进一步优化特殊机场管理要求和机制，一是以风险管控为前提，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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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进一步聚焦特殊机场成因，修订特殊机场分类标准；二是坚持航

空承运人履行主体责任和局方外部监管相结合，即局方公布具备

强制性的境内外特殊机场名单，航空承运人不仅要遵守局方公布

的特殊机场名单，还可结合自身实际情况额外增加公司的特殊机

场；三是通过本信息通告动态更新局方确定的特殊机场名单，并将

该通告公布在民航局官网和民航航务信息网（网址为 ｈｔｔｐ： ／ ／ ｈａｎｇ⁃

ｗｕ． ｃａａｃ．ｇｏｖ．ｃｎ）上，方便查询。

４．术语和定义

特殊机场：在本信息通告中，特殊机场是指由于周围净空（地

形、障碍物）、气象条件或飞行程序复杂等因素，要求机长具有特

殊资格的机场。

５．境内外特殊机场名单

５．１ 境内特殊机场名单，见附件 １；

５．２ 境外特殊机场名单，见附件 ２。

６．其他

６．１ 为做好特殊机场管理的平稳过渡，除局方公布的特殊机

场外，经风险评估部分机场（见附件 ３）具有一定的特点，需要航空

承运人予以关注，但对机长无特殊机场资格要求。

６．２ 本信息通告自发布之日起，正式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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